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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区教办〔2023〕7 号

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办公室
关于印发江北区学校应对极端天气停课

工作指引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：

现将《江北区学校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工作指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办公室

2023 年 5 月 8 日

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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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北区学校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工作指引

第一条【依据和目的】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气象局

关于建立应对极端天气应急联动机制的意见》和《宁波市江北区

应对极端天气灾害（台风洪涝）“五停”工作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

等文件，为进一步做好极端天气下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停课安排，

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
第二条 【工作原则】按照“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”原则，

区教育局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监督、指导职责范围内各类中小

学、幼儿园和经教育行政审批的培训机构（下同）极端天气停课

安排。

第三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工作指引适用于江北区各中小学、

幼儿园（以下统称“学校”）在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下停课的

应对工作。区内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可参照本指引制定本单位的

极端天气停课应对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【停课标准】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红色预警

信号或区防指启动防汛防台Ⅰ级应急响应（以下统称“极端天气

预警信号”）为停课信号，具体标准为：

1.当日 6:00 前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号，且在当日 6:00 仍维

持的，区域内学校应于当日全天停课。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

学校上课；上学途中的学生应当主动采取安全避险措施；在校学

生应当服从学校安排，学校应做好在校学生安全防护工作。

2.当日 6:00 以后至学校上课前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号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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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要灵活安排教学活动，一般不安排上新课，并对延迟到校（含

未到校）的学生不作迟到（缺课）处理。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

到校上课，已到校的学生服从学校安排，上学途中的学生应就近

选择安全场所躲避。为学生上学提供交通工具的学校，要落实措

施，切实保障学生交通安全。

3.在校上课期间遇到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号的，学校可继续

上课，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。

4.放学前 1 小时内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号或极端天气预警

信号维持的，学校可提前或延迟放学，并应在确保学生安全的情

况下，方可安排学生离校。

第五条 【信息发布响应】当气象部门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

号时，各校应密切关注广播、电视、气象微博、气象网站、微信

公众号等公共媒体播发的最新信息，做好信息发布响应工作：

1.当日 6:00 前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号，且在当日 6:00 仍维

持的，各校应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校讯通、QQ 群等多种途

径（下同），将当日全天停课安排告知学生和家长。

2.当日 6:00 以后至学校上课前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号的，

各校应将学校灵活安排教学活动的通知告知学生和家长。

3.当日上课期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号的，各校应告知家长

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防范措施。

4.放学前 1 小时内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号或有极端天气预

警信号维持的，各校应当告知家长学生提前或延迟放学的消息。

第六条 【教育教学安排】气象部门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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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学校应对本校教育教学工作进行合理安排：

1.按规定学校全天停课的，学校要兼顾教职员工安全与工作

需求，明确应当或无须上班的人员，并及时告知教职员工。应当

上班但因天气等原因未按时到校的教职员工，要及时与学校相关

负责人联系。对因不知情等原因到校的学生，学校要落实人员做

好看护与生活安排。

2.按规定学校灵活安排教学活动的，学校教职员工应按时到

校、上岗。学校可以根据学生到校的实际情况，灵活安排学生开

展多种形式的室内教育教学活动，一般不安排上新课。对延误到

校（或未到校）的学生不作迟到（缺课）处理，对不能按时到校

的教职工，不作迟到处理。

3.按规定学校可继续上课的，学校一律停止室外上课及户外

活动，统筹安排好室内教育教学活动，并做好学生的安全防护工

作。

第七条 【预警应急响应】

1.各学校应当制定应对极端天气应急预案。学校制定的应急

预案涵盖范围务必全面，足以应对在极端天气下学校可能面对的

各种情况，并确保各项应急措施及联络机制切实可行。

2.极端天气预警信号发布后，各校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进

入Ⅰ级应急响应状态，主要负责人进入指挥岗位，迅速组织相关

人员做好应急响应工作，健全值班制度，保持通讯畅通，电话热

线要及时回应家长的咨询。

3.极端天气预警信号发布后，学校要加强校园安全巡查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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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对教室门窗、户外装置、排水系统、在建工地、校内高架电

线等部位重点和场所进行检查，及时排除安全隐患，保障在校师

生安全。

第八条 【其他极端天气停课安排】气象部门发布暴雪、道

路结冰、霾等其他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，应参照上述几类情况

的安排停课，结合实际实施相应的应急管理措施，切实保障广大

师生生命财产安全。

第九条 【灾后恢复】极端天气过后，学校要组织力量做好

学校环境整治，清查校园设施设备损毁情况，尽快恢复正常教育

教学秩序。

第十条 【应急组织及预案】建立健全应对极端天气组织机

构，完善工作预案，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加强抢险救灾队伍

建设；制定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，及时编制包括职能部

门、值班电话和主要责任人、工作人员联系电话等信息在内的极

端天气工作通讯录，并定期更新发布。

第十一条 【宣传教育与培训】加强防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

气宣传教育，将防灾、避险、自救、逃生等知识纳入学生安全教

育和教职员工安全培训内容，组织开展师生员工应急避险演练，

提高师生员工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

第十二条 【实施时间】本工作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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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5月 8 日印发


